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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会员管理实施细则
1、 入会条件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会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自愿申请成为新疆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四）从事与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且须同时满足以下两类要求：
1、基础资质要求（满足其一即可）
（1）取得人社部统考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二、三级证书；
（2）取得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统考心理咨询基础培训合格证书；
（3）取得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统考心理咨询师专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
（4）取得中国心理学会水平评价系统相应证书；
（5）取得国内外高校心理学、医学、教育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证书；
（6）其他由本会认可的基本资质培训。
2、继续教育培训要求（必备条件）
近两年内参加不少于48课时实务技能培训及8课时的心理咨询职业伦理培训，且能提供相应学习经历证明。
满足上述基础资质与实务培训要求，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优先吸纳：
（1）长期从事心理咨询研究和实践的专业工作者；
（2）具有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3）在新疆心理咨询师协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本会不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公民加入本会。
2、 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一）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1、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参加本会的活动；
3、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4、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二）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本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2、执行本会的决议；
3、按规定交纳会费；
4、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5、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三）会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行为，经本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给予下列处分：
1、警告；
2、通报批评；
3、暂停行使会员权利；
4、除名。
（四）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动丧失会员资格：
1、两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
2、两年不按要求参加本会活动；
3、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4、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5、个人会员被剥夺政治权利。
（五）会员退会、自动丧失会员资格或者除名后，其在本会相应的职务、权利、义务自行终止。
3、 会费交纳
根据新疆心理咨询师协会《会费标准及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个人会员会费为每年200元。
个人会员承担本协会组织开展的各类公益性专业活动1.5小时以上，可折抵下一年度个人会费。
4、 入会程序
1、填写《个人会员登记表》，提交相关电子版资料（身份证正反面、心理咨询师相关证书及一寸彩色照片）；
2、经协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3、由协会秘书处颁发会员证，载入会员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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